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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4685318][bookmark: _Toc14684873][bookmark: _Toc503443840][bookmark: _Toc96979456][bookmark: _Toc14685346][bookmark: _Toc203588361][bookmark: _Toc32170][bookmark: _Toc14685412][bookmark: _Toc527708180]1  任务来源
[bookmark: _Toc503443841]NB/T 35106—2017《水电工程分标概算编制规定》（以下简称“编制规定”）发布后，对提升水电工程分标概算投资管理工作，完善水电工程造价管理体系，规范水电工程分标概算的编制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国家有关政策陆续出台，项目建设管理和造价控制要求不断提升，以及NB/T 11088《水电工程招标设计报告编制规程》和 NB/T 11408《水电工程设计概算编制规定》等配套标准的修订实施，水电工程分标概算编制规定亟需修订、补充和完善。
2024年7月，国家能源局综合司以“国能综通科技〔2024〕115号文”下达2024年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及英文版翻译出版计划，《水电工程分标概算编制规定》作为能源行业标准正式立项修订。
[bookmark: _Toc203588362][bookmark: _Toc14685347][bookmark: _Toc527708181][bookmark: _Toc8767][bookmark: _Toc14685319][bookmark: _Toc14685413][bookmark: _Toc14685398][bookmark: _Toc14684874]2  编制过程
[bookmark: _Toc503443842]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可再生能源定额站）为本项编制工作的牵头和主编单位，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主要参编单位，会同国网新源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组成编制组，对《水电工程分标概算编制规定》进行制定。
2025年7月，根据编制计划，编制组提出《水电工程分标概算编制规定》征求意见稿初稿，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征求意见稿第一次讨论会。
[bookmark: _GoBack]2026年5月，编制组提出《水电工程分标概算编制规定》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Toc527708183][bookmark: _Toc14684876][bookmark: _Toc203588363][bookmark: _Toc14685349][bookmark: _Toc14685321][bookmark: _Toc14685415][bookmark: _Toc25259][bookmark: _Toc96979457]3  编制原则
a）遵守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修订条款须依法依规、科学合理；
b）根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以下简称《标准化工作导则》），修改内容、结构和格式；
c）本次修订以NB/T 35106-2017《水电工程分标概算编制规定》为基础，对相关内容进行补充、修改和完善，体现水电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和造价控制的要求，同时保持编制规定的连续性和时效性。
4 [bookmark: _Toc14685416][bookmark: _Toc527708184][bookmark: _Toc96979458][bookmark: _Toc203588364][bookmark: _Toc29735][bookmark: _Toc14684877][bookmark: _Toc14685322][bookmark: _Toc14685350]主要修订内容
a）根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要求，将“总则”修改为“总体要求”；
b）根据NB/T 11408-2023《水电工程设计概算编制规定》等相关标准，调整了枢纽工程项目组成、项目划分、分标概算编制内容。
c）根据NB/T 10877-2021《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费用概（估）算编制规范》等相关标准调整了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部分组成内容、项目划分及分标概算编制内容；
d）根据增值税价税分离的原则，枢纽工程单价中不包含税金，将核准概算中枢纽工程增值税分别计入各标段投资中。
[bookmark: _Toc527708187][bookmark: _Toc14685353][bookmark: _Toc14685325][bookmark: _Toc14685419][bookmark: _Toc96979459][bookmark: _Toc203588365][bookmark: _Toc14684880][bookmark: _Toc10215]5 《编制规定》各章节具体内容和修订情况
[bookmark: _Toc203588366][bookmark: _Toc5884]5.1  范围
明确本标准对分标概算编制所做的规定以及所适用的范围。
[bookmark: _Toc203588367][bookmark: _Toc8688]5.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明确本标准制订所引用的规程、规范。
[bookmark: _Toc21225][bookmark: _Toc203588368]5.3  术语和定义
“分标概算”定义中的“施工分标方案”表述修改为“分标方案”。
增加了“标段预留费用”和“工程预留费用”术语的定义。
[bookmark: _Toc203588369][bookmark: _Toc31536]5.4  总体要求
根据《标准化工作导则》的文件结构，将2017版编制规定的“总则”调整为“总体要求”。本章主要修订包括：
a）增加分标概算的作用表述。
b）修改本标准配套使用的规范、编规和定额等文件。
c）增加分标概算文件编制流程、分标概算编制人员要求。
[bookmark: _Toc203588370][bookmark: _Toc32436]5.5  分标概算项目组成及划分
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a）一般要求
1）将“概述”修改为“一般要求”。
2）由于NB/T 10877-2021《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费用概（估）算编制规范》和NB/T 11173-2023《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中项目划分存在差异，而在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工作一般专项实施或交由政府负责组织实施，与枢纽工程相比风险相对可控，因此，为规范和简化分标概算中建设征地移民项目划分和费用计列形式，结合NB/T 11408-2023《水电工程设计概算编制规定》概算总表中的形式，将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项目划分调整为水库淹没影响区部分、枢纽工程建设区部分和独立费用。
3）修改分标概算项目划分图。
b）枢纽工程项目组成及划分
1）组成及划分原则
多标段出现的施工辅助工程中，“施工管理信息系统工程”名称修改为“工程建设管理信息化数字化工程”，增加“安全生产措施”。
2）前期施工准备工程
前期施工准备工程定义修改，“独立成标的建筑安装工程”修改为“独立成标的建筑、安装工程以及标段内需采购的设备”。
交通工程中，“交通工程设施维护与管理”修改为“交通工程设施的运行、维护与管理”。
施工供电工程中，增加“供电设施工程的初期运行、维护与管理”。
工程建设管理信息化数字化工程中，将“施工管理信息系统”修改为“为满足工程建设管理需要而提前实施的工程建设管理信息化数字化工程”，项目内容增加“建设期电站智能化工程、工程建设管理信息化数字化工程的运行、维护与管理等”。
混凝土生产及浇筑系统工程中，增加“配套设施”。
导流工程中，增加“导流底孔”“蓄水期下游临时供水工程”“导流工程设施的运行、维护与管理”。
房屋建筑工程中，“生活用房及附属设施”名称修改为“值班公寓及附属设施”。
3）主体建筑安装工程
主体建筑安装工程定义修改，“独立成标的主体建筑、安装工程以及标段内需采购的设备”修改为“独立成标的建筑、安装工程以及标段内需采购的设备”。
一般项目中，“施工管理信息系统工程”名称修改为“工程建设管理信息化数字化工程”，增加“安全生产措施”。
建筑工程中，“挡（蓄）水建筑物”名称修改为“挡水建筑物”，“航运过坝建筑物”名称修改为“通航建筑物”。
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专项工程中，根据最新的《水电工程环境保护专项投资编制细则》《水电工程水土保持专项投资编制细则》调整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专项工程组成内容。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中，“航运过坝设备安装工程”名称修改为“通航设备安装工程”。
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中，“主要包括闸门、启闭机、拦污设备、升船机、航运过坝等设备、压力钢管制作及安装工程、其他金属结构设备安装工程以及标段内需采购的设备等”表述修改为“主要包括闸门、启闭、拦漂、拦污、升船机、过坝等设备安装工程，压力钢管制作及安装工程，其他金属结构设备安装工程以及标段内需采购的设备等”。
4）设备采购工程
机电设备采购工程中，“航运过坝设备”名称修改为“通航设备”。
金属结构设备采购工程中，“闸门、启闭机、拦污设备、航运过坝等设备、升船机和其他金属结构设备等采购”表述修改为“闸门、启闭、拦漂、拦污、升船机、过坝设备和其他金属结构设备等采购”。
5）专项工程
增加“施工供电工程”，并增加相应表述。
“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工程”名称修改为“安全设施与应急工程”，并修改相应表述。
增加“工程信息化数字化工程”，并增加相应表述。
修改专项工程项目划分图。
6）项目技术服务费
“独立费用”明确为“枢纽工程独立费用”。
删除“工程前期费的规划及预可行性研究阶段勘察设计工作费用”表述。
“水电工程定额标准编制管理费”名称修改为“水电工程定额标准测定编制费”。
删除“其中，咨询服务费、项目技术经济评审费仅包括以建筑及安装工程费、工程永久设备费为计算基数的内容”表述。
7）项目管理费
“项目管理费主要包括独立费用中工程前期费的管理性费用、工程建设管理费、生产准备费、其他税费”表述修改为“项目管理费主要包括枢纽工程独立费用中的前期管理费、工程建设管理费、生产准备费以及其他税费”。
删除“其中，工程建设管理费仅包括以建筑及安装工程费、工程永久设备费为计算基数的内容；其他税费指与枢纽工程相关的费用”表述。
c）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项目组成及划分
1）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项目划分调整为水库淹没影响区部分、枢纽工程建设区部分和独立费用。
2）增加二级项目划分执行要求。
[bookmark: _Toc13649][bookmark: _Toc203588371]5.6  分标概算编制
本章主要修订包括：
a）一般规定
1）将“概述”修改为“一般要求”。
2）“枢纽工程投资（包含标段预留费用）”修改为“枢纽工程投资（包含标段增值税、标段预留费用）”。
3）增加“核准概算的枢纽工程增值税在分标概算中应计入相应标段投资，各标段增值税之和应与核准概算保持一致”表述。
4）删除“将核准概算基本预备费分解为枢纽工程基本预备费和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基本预备费两部分，分别计入枢纽工程静态投资和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静态投资”表述，增加“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基本预备费应与核准概算保持一致，列入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静态投资”表述。
b）枢纽工程静态投资
1）删除前期施工准备工程、主体建筑安装工程、设备采购工程、专项工程投资包括内容的表述，在6.2.4统一明确“枢纽工程投资中各标段投资均包括标段不含税工程投资、标段增值税和标段预留费用”。
2）前期施工准备工程、主体建筑安装工程
将标段内工程投资计算要求修改为标段不含税工程投资计算要求。
增加安全生产措施的费用计算要求。
删除标段间互供的砂石骨料、半成品混凝土单价包含的内容。
删除标段预留费用计算要求，在6.2.11中统一明确。
2）设备采购工程
将标段设备采购工程投资计算要求修改为标段不含税工程投资计算要求。
删除标段预留费用计算要求，在6.2.11中统一明确。
3）专项工程
将标段工程投资计算要求修改为标段不含税工程投资计算要求。
删除标段预留费用计算要求，在6.2.11中统一明确。
4）项目技术服务费
按照修订的项目技术服务费的项目组成及划分，相应修改项目技术服务费的费用计算要求。
删除标段预留费用计算要求，在6.2.11中统一明确。
5）项目管理费
按照修订的项目管理费的项目组成及划分，相应修改项目管理费的费用计算要求。
删除标段预留费用计算要求，在6.2.11中统一明确。
6）标段增值税
增加标段增值税的计算要求。
7）标段预留费用
统一明确标段预留费用的计算要求。
c）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静态投资
1）修改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投资构成图。
2）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各部分投资“按核准概算中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相关部分投资分析计列”表述修改为“应与核准概算保持一致”。
[bookmark: _Toc203588372]5.7  分标概算文件组成
本章主要修订包括：
a）将“概述”修改为“一般要求”，分标概算文件组成删除“概算附表”。
b）增加分标概算编制说明包括内容的表述。
c）枢纽工程分标概算编制内容增加“说明标段增值税的计算方法”。
d）删除分标概算附表内容。
[bookmark: _Toc203588373]5.8  附录A
本章主要修订包括：
a）“表A.1”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静态投资项目修改为水库淹没影响区部分、枢纽工程建设区部分、独立费用和基本预备费。
b）“表A.2”增加“增值税”和“预留费用”两列。
c）“表A.3”列示出“标段增值税”和“标段预留费用”两项，“施工交通工程”修改为“交通工程”。
d）“表A.4”在工程标段1下列示出“建筑工程”“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工程”“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标段增值税”和“标段预留费用”。
e）“表A.9”根据修订的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项目划分相应调整表格。
[bookmark: _Toc203588374]5.9  删除“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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